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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
关于加强海洋伏季休渔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为进一步强化海洋渔业资源养护和生态环境保护，促进海洋强区建设，现就加强我区2023年海洋伏季休渔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高度重视海洋伏季休渔管理工作
全区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“严格执行休禁渔期制度”的要求，不断健全市、县、镇街三级海洋渔船综合管控体系，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渔船渔港主体责任，织牢织密伏季休渔管控网络，落实落细各项管理措施。工信、人社、海洋发展、商务、市场监管、交通、公安、海警等部门、单位要各司其职，细化责任目标，加强协调配合，实行联防联控，确保2023年海洋伏季休渔秩序稳定。
二、严格执行海洋伏季休渔各项规定
[bookmark: br1_0]（一）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，除单一作业类型为钓具外的其他所有作业类型渔船，以及为捕捞渔船配套服务的捕捞辅助船，休渔时间为5月1日12时至9月1日12时。
（二）小型张网渔船休渔时间为5月1日12时至8月20日12时。
（三）农业农村部批准的伏季休渔期间特殊经济品种专项捕捞生产，执行专项捕捞许可制度，具体方案由省农业农村厅另行制定。
（四）钓具渔船在伏季休渔期间，严格执行渔船进出港报告和渔获物定点上岸制度，不得从事非钓具类型的渔业捕捞活动和转载、收购、运输渔获物等行为。休闲海钓船参照钓具渔船管理。
（五）休渔渔船原则上应当回船籍港休渔，船籍港容纳不下的，可以在区海洋发展局指定渔港停靠休渔，但应征得休渔渔港所在区市渔业主管部门同意。我区渔船因特殊情况确实不能返回船籍港，需要在外省停靠休渔的，须逐级上报省农业农村厅，由省农业农村厅协商当地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同意后，在指定渔港停靠休渔。环翠籍公民经营的外省籍渔船，因所在省份渔港条件限制、无法容纳等原因申请在我市范围内休渔的，由该省份省级渔业主管部门与省农业农村厅协商同意后，可以在我市范围内指定渔港停靠休渔。休渔渔船一经确定停靠渔港，休渔期间原则上不再变动。
[bookmark: br1_1]（六）在确权的增养殖区域内，利用合法在册渔船采捕养殖贝类、单环刺螠等养殖水产品以及运输养殖活鱼等渔业资源的，由区海洋发展局制定管理办法，逐级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。严禁在自然海域内采捕天然贝类等渔业资源。
（七）所有装有船位监测终端设备的渔船在航行、移泊和停港过程中，应全程开启设备，严禁擅自关闭、屏蔽、拆卸、出借和转让。
（八）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、销售、运输和使用国家规定的禁用渔具。
（九）严禁为休渔渔船提供油、冰、水等渔需物资；严禁收购、运输、转载、代冻、销售和加工非法捕捞、无合法来源的渔获物。
（十）海洋伏季休渔期间，因实施海洋渔业资源调查、海洋生态环境调查、科研教学、浒苔打捞或军事用途事项，需租用渔船的，应逐级上报省农业农村厅，经批准后方可组织实施。涉及捕捞作业的，由省农业农村厅按规定发放《专项（特许）渔业捕捞许可证》。
三、加强海洋伏季休渔政策宣传与支持保障
[bookmark: br1_2]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和区政府有关部门、单位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，通过不同方式加强伏季休渔宣传报道，特别是宣传好清理取缔涉渔“三无”船舶、打击制止非法越界捕捞的相关政策，加强对渔民特别是船东和船长的教育管理，主动发布重大执法案例，强化以案释法，在社会上形成整治涉渔违法违规活动及相关产业链的强大声势。要加强渔政执法能力建设，配齐配强渔政渔港执法人员和执法装备，提升执法保障水平。统筹运用好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等政策，完善与依法休渔挂钩的补贴发放、资金管理等制度。健全信访举报制度，畅通社会各界参与伏季休渔管理渠道。做好伏季休渔期间渔民生产生活指导帮扶，举办安全生产及各类技能培训，拓宽渔民增收渠道。积极组织开展渔业资源修复行动，强化保护区和增殖放流管理，提升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水平。（区海洋发展局牵头，区直有关部门和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配合。以下事项均需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配合，不再一一列出）
四、全面落实海洋伏季休渔综合管控措施
区直有关部门、单位要严格执行船籍港休渔、转港申请批准、分类监管、智慧化监控、渔业执法协作、船厂巡查、集中看管、统一处罚标准、行刑衔接、执法全过程记录等伏季休渔管理制度。依托海洋渔船综合管控工作专班，组织有关部门强化联防联控，形成管控合力，突出对渔船实时动态监管，加大海陆执法检查力度，严厉打击涉渔违法违规行为。
[bookmark: br1_3]（一）加强智慧化管控。加快海洋与渔业综合管控与服务保障平台建设，严格落实渔船渔港监控值守机制，依托船舶安全保障集中监控管理平台，渔船渔港动态监控管理系统，渔港码头海上电子围栏、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，加强渔船24小时智能化监控，充分利用移动智能执法终端，对擅自出港渔船，做到及时发现、迅即召回、快速查处；对擅自关闭、拆卸或屏蔽船位监测终端设备的渔船，及时通报、从严核查、依法处罚，坚决将渔船管控住。（区海洋发展局牵头）
（二）加强港口码头岸线管控。严格落实依港管船各项措施，严格执行渔船进出港登记、报告等制度，安排执法力量进驻渔港，以渔港为圆心，对周边岸线、水域开展拉网式、多轮次、大密度清查，确保休渔渔船应休尽休、涉渔违法违规船舶进不了港靠不了岸。强化港口码头油料等渔需物资供应、运输和补给环节监管，严禁为涉渔“三无”船舶、违法违规渔船提供加油等港口服务。（区海洋发展局牵头，区商务局、公安分局、海警环翠工作站配合）
（三）加强船舶修造企业监管。全面核查船舶修造企业建造、维修、销售等台账，严格落实渔业船舶建造审批、报备等制度，严禁为违法制造、更新改造海洋捕捞渔业船舶提供场地、设施，从严查处建造、改装和维修涉渔“三无”船舶、假号套号船舶行为。（区工信局、区海洋发展局牵头，区市场监管局、公安分局配合）
（四）加强渔获物交易环节监管。加大渔获物交易、流通、仓储和加工等环节监督检查力度，采取夜查、交叉执法检查等方式，依法查处运输、收购、转载、代冻、加工、销售非法捕捞或无合法来源的水产品等行为，对无法提供合法来源的渔获物依法处置、倒查源头，切断非法捕捞水产品流通渠道。（区市场监管局牵头，区海洋发展局、区交通事务发展中心、公安分局配合）
（五）加强重点从业人员管理。全面掌握涉渔重点从业人员情况，建立动态管理档案，落实跟踪监管措施，加强船员劳务市场监管，清理整顿非法涉渔中介。严禁船员劳务中介机构为涉渔“三无”船舶、违法捕捞渔船提供职业中介和劳务派遣服务，严禁涉渔从业人员到涉渔“三无”船舶、违法捕捞渔船上工作。严厉打击黑中介和非法用工行为。（区人社局、区海洋发展局牵头，公安分局配合）
（六）加强海上巡查。根据经济鱼类洄游路线和定居性渔业资源旺发区域划分重点渔区，统筹调度执法力量，组织执法船编队开展不间断巡航和锚泊驻守，强化港口周边水域、船舶进出港必经水域、邻近区市管辖海域、禁渔区线两侧水域执法巡查，打破海上执法行政区划界限，推动实现常态化交叉、联合执法，筑牢海上管控防线。（区海洋发展局、海警环翠工作站牵头）
（七）加强重点案件攻坚侦办。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，加强线索收集和执法协作，落实行刑衔接制度，严厉打击非法捕捞、偷渡、走私、暴力抗法等违法犯罪行为，严厉打击组织渔船民赴他国管辖水域越界捕捞的企业、个人，严厉打击渔业生产、销售、经营等领域黑恶势力违法犯罪，坚决铲除地下非法利益链条。（公安分局、海警环翠工作站牵头，区法院、区检察院、区海洋发展局配合）
五、强化渔业安全监督管理
各级各有关部门、单位要认真做好伏季休渔期间渔船、港口码头的防风、防火、防汛、防碰撞工作，扎实开展渔业安全专项执法检查，尤其要加大从事专项捕捞生产渔船执法检查力度，督促船东、船长落实主体责任，坚决做到不安全不生产。强化渔船渔港安全源头监管与风险防控，认真落实渔业船舶“三级包保”责任制，着重强化养殖渔船、钓具渔船和异地坞修渔船等船舶的安全管理，构建严密监管网络，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。完善“商渔共治”管理机制，加大部门间合作力度，开展商渔船安全警示教育和执法巡航活动，推进“平安海区”建设。做好海上恶劣天气预警预报，定期开展渔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练，全面提高渔船安全应急防范水平。（区海洋发展局牵头）


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      
2023年4月27日        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



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


